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调整我市新建商品住房限购政策有关措施的通知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利）局，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各房地产经纪机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新建商品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佛府办函[2017]190号）的要求，对《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有关措施的通知》（佛建管函[2016]761号）对应内容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限购对象及购买条件
（一）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继续暂停向其销售限购区域的新建商品住房。
（二）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没有住房的，在限购区域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需提供购房之日前两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1年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通过补缴的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不予认定。
（三）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暂停向其销售限购区域的新建商品住房。
（四）境外机构和个人购房的，继续执行国家及省有关政策。
二、执行时点
（一）2017年3月25日零时起执行。
（二）执行时间点之前已完成购房合同网签的，按原政策执行。执行时间点之前未完成购房合同网签但已签订认购书且能提供交付房款的银行入账凭证的，仍按原政策执行。
三、资料填写及提供
购房人购买限购区域新建商品住房，在签订买卖合同时，应如实填写《购房人申明陈述书》；两人以上共同购房且共同购房人非同一居民家庭的，应分别填写《购房人申明陈述书》。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本市户籍居民提交身份证、户口本、婚姻状况证明等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以及《购房人申明陈述书》。
（二）非本市户籍居民提交身份证、婚姻状况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提交购房人（夫妻双方可只提供其中一方）在本市缴纳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原件、复印件或提供已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文件，以及《购房人申明陈述书》。
（三）执行时间点之前未完成购房合同网签的非本市户籍购房人，同时提供2017年3月25日零时前已签订的认购书及交付房款的银行入账凭证。
　　上述证明材料提供原件备查，复印件作为购房合同附件。
四、除上述规定外，其它内容继续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有关措施的通知》（佛建管函[2016]761号）有关规定执行。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2017年3月24日
